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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制家具 组合组装标识技术要求

1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定制家具组合组装标识的术语和定义、要求。
本标准适用于定制家具组合组装标识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,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

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,其最新版本(包括所有的修改单)适用于本文件。

GB/T16734 中国主要木材名称

GB/T18107 红木

GB/T18513 中国主要进口木材名称

GB/T28202 家具工业术语

QB/T2913.1 板式家具成品名词术语 第1部分:柜架类家具成品名词术语

QB/T2913.2 板式家具成品名词术语 第2部分:桌(台)类家具成品名词术语

QB/T2913.3 板式家具成品名词术语 第3部分:床类家具成品名词术语

3 术语和定义

GB/T28202、QB/T2913.1、QB/T2913.2、QB/T2913.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

文件。

3.1
组合组装标识 compositeassemblyidentification
在产品的零部件及成品上以记号、符号、文字或其他标志物来作出便于产品组合安装的明示。

4 要求

4.1 通用要求

4.1.1 定制家具组合组装标识应包括零部件标识、组合组合装过程标识、成品标识,应对标识代号、标
识位置等进行规定(标识内容、标识位置示例参见附录A)。

4.1.2 标识分为电子标识(如二维码、条形码等)和非电子标识(标签、标牌或使用说明书)。当采用电

子标识时,识别的内容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。标识应在产品醒目位置体现,标识应不易磨损,同一厂家

生产的同一产品标识位置应一致。电子标识应易于扫描和识读(电子标识示例参见附录A)。

4.2 零部件标识要求

定制家具的零部件标识的项目和内容应符合表1的规定,可采用电子标识、非电子标识或二者结合

的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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